
【韩国】

性侵儿童量刑重

  1996 年 5 月 17 日， 克林顿总统签署

了 《梅根法案》， 随后该法案在美国各州

普及。 法案规定， 为避免有犯罪前科者出

狱后继续危害社会， 警方会录取强奸犯的

指纹、 气味和 DNA 等资料， 并永远存档

保留。 强奸犯出狱后， 他所在社区警方会

将其照片、 住址、 外貌特征等个人信息放

到网上以供读取 ， 提醒公众留意防范 。

2004 年， 《梅根法案》 又有了进一步发

展： 性侵儿童的罪犯， 假释期间须佩戴手

腕警告标志与电子追踪器。 若一个人曾经

犯案两次以上， 出狱后还必须每 3 个月前

往警局接受一次问询， 甚至胡须、 发型等

体貌特征有所改变时， 也必须及时向警方

报告。

登记在案通常只是开始， 有时性罪犯

还被禁止接近儿童聚集的场所。

在美国， 虽然各州对强奸或猥亵未成

年人的量刑不同， 但都将其视为重罪。 多

个州法律规定， 只要与 14 岁以下儿童发

生性关系， 一律按强奸罪处理。 有五个州

允许对强奸幼童者判处死刑。

(综合自天津日报、 环球时报等)

?美国】

性侵犯者

严禁再接近儿童
  2003 年 ， 英国出台了 《性犯罪法

令》， 凡是与 13 岁以下儿童发生关系的

人， 都会以强奸罪论处； 和 16 岁以下儿

童进行身体接触、 语言猥亵、 给其观看不

雅图片等， 也会以强奸罪逮捕。 此外， 性

侵未成年人的刑满释放人员， 每年必须向

当地警察报告， 无论其生活状况是否改

变； 若其 3 年内更换姓名或者地址， 必须

提前 14 天向警察报告 ； 外出 7 天以上 ，

必须主动到警察局汇报行踪， 否则将面临

最高 5 年的有期徒刑。

到了 2007 年 6 月， 为了更加严格地

管理这些有前科的人， 英国政府出台了

“儿童性犯罪者披露计划”， 允许警察局、

各级地方政府、 儿童保护组织、 教育机构

等共享罪犯的个人信息、 职业、 家庭住址

等， 防患于未然。

法律规定对 13 岁以下儿童实施强奸

行为的将被处 6 年至 19 年监禁， 情节严

重者甚至会被处以终身监禁； 对 13 岁以

下儿童实施性骚扰行为的将被处以警告并

最高被判处 14 年监禁； 导致和教唆 13 岁

以下儿童参与性行为的将被判处 1 至 17

年监禁； 在有儿童在场的情况进行性行为

或导致儿童观看到性行为的将处警告或 6

年监禁， 最高可处 10 年监禁。

  在日本， 援助交际常常导致性犯罪。

为此， 日本早在 1999 年设立了 “儿童买

春” 及儿童色情处罚法， 规定如果通过金

钱让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提供性交或者性

服务就被看成是 “儿童买春” 行为。 与未

满 18 岁的儿童进行性交或者猥亵行为时，

无论有金钱往来与否都要受到处罚。

从上世纪末开始， 日本社会特别是学

校内性虐待事件频繁被曝光。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东京、 大阪等地的小学就开始

专门开设性教育课， 帮助孩子们树立自我

保护意识。 同时， 学校也通过其他方式，

对孩子们进行危险防范教育。 从小学低年

级开始， 学校和班级老师就会向孩子们定

期发送 “提醒纸条”， 其中就有告诉孩子

们避免前往僻静荒凉的地方， 警觉跟踪狂

或偷拍者等可疑人员， 遇到危险立刻大声

呼救和逃跑等。 在遇到紧急情况， 特别是

在校外遭遇性骚扰和性侵害时， 小学生们

可以拉响书包上的报警器， 发出警报， 就

近报警。

针对学校内的性侵犯， 一些学校成立

相应的专门委员会， 由学校领导、 专门负

责风纪的学校教师和家长代表组成。 并通

过学校和家长联络委员会发挥作用。 一旦

遇到此类事件， 学校会启动秘密调查机

制， 通过问卷等方式搜集线索， 并且视事

态上报或报警。 同时， 各级教育委员会、

警察局也在学校设置信箱和联系渠道， 接

受学生的报案。 在教师配置方面， 学校会

尽量安排女性教师教课， 并要求异性教师

和学生避免独处， 在一个教室或办公室

时， 门一般要打开。

?日本】

禁止与未成年人

发生性关系

让世界
不再有
“素媛”

国外如何严惩性侵儿童罪犯

  在惩治强奸儿童犯上， 德国是欧洲最

为严格的。 与年龄在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

发生性行为一概视为强奸。 心理学家研究

证明， 很多犯有强奸罪的罪犯在被释放后

都没有真正改过自新， 还会第二次、 第三

次走上同样的犯罪道路。 单靠刑罚， 难以

阻挡犯罪。 因此， 德国允许性犯罪者自愿

选择是否通过外科手术进行 “化学阉割”。

所谓 “化学阉割” 主要是指通过注射雌性

激素和抗抑郁药物， 降低性冲动。 作为减

刑假释条件， 对恋童癖罪犯实施药物治

疗 。 刑满后， 性犯罪者还将戴上电子脚

环， 并受到监控。

为了防止儿童遭性侵， 德国注意把好

“三道关”。 第一道关由官方来把控。 德国

联邦警察署和联邦青少年事务局每年定期

开展全国 “预防儿童遭性侵” 的大型巡回

宣传活动。 活动不仅有展览， 还有对老

师、 家长等进行培训， 要求共同保护未成

年人， 并鼓励受害人报案。 德国政府部门

开设有专门的性教育网站， 其中对预防儿

童遭性侵有专门的介绍。 德国还有专门机

构提供免费的热线电话， 专家给予咨询和

讲解。

此外， 德国设立了专门对付网络色情

的 “网络警察”， 在网上巡逻监视， 对网

上出现的色情活动进行追踪， 给罪犯定罪

提供证据。

第二关由学校负责。 德国从幼儿园开

始就开展 “性教育课”。 老师通过讲故事

等方式， 进行最初的启蒙教育。

第三关是德国的家庭教育。 在德国书

店里， 有预防性侵的详细书目。 有给家长

的， 也有给孩子的。 这类书籍强调， 每个

孩子都是独立个体， 可以拒绝任何身体接

触。 无论对象是陌生人、 长辈、 亲戚、 朋

友、 客人， 还是老师或教练， 孩子都有权

利说： “不， 我不喜欢你亲近我”。 这与

礼貌和教养无关。

?德国】

允许性犯罪者

选择“化学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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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针对儿童的性行为

一律视为强奸

为严惩儿童性犯罪行为， 韩国政府

将儿童性犯罪的最高刑期由 15 年调至

50 年， 废止儿童、 青少年为犯罪对象

的性犯罪的公诉时效， 并延长出狱后配

戴电子脚镣时间的上限， 最高可达 30

年。 只要是性侵过未成年人或有多次性

侵犯罪史的人， 无论其在假释期间， 还

是已经刑满释放， 都要时刻佩戴电子脚

环， 随时接受警察局的监控。 当被监视

人进入幼儿园等敏感区域， 电子脚环就

会产生震动， 并发射信号， 工作

人员会立即给被监视人

打电话， 要求

其远

离敏感区域。 若被监视人对电子脚环进

行破坏、 出门不携带专用手机或不接电

话， 电子脚环也会发出警报， 屡次违规

者将被处以 7 年有期徒刑或 2000 万韩

元 （约合人民币 12 万元） 罚款。

2011 年 7 月， 韩国首部针对严重

性犯罪进行化学阉割的法案获得通过。

2018 年 5 月 21 日， 韩国法务部首次对

娈童癖惯犯朴某正式实施药物阉割， 为

期 3 年。 韩国也成为亚洲首个实施化学

阉割的国家。

韩国政府还出台了 “赵斗淳法” 并

通过国会审议， 根据该法案， 曾性侵未

成年人的罪犯在刑满出狱后将被继续一

对一监视， 赵斗淳也将根据该法案在出

狱后被全面监视。

 十几年前， 韩国曾发生了一起 8 岁女孩被强奸殴打

的惨案。 这个案件被拍成电影 《素媛》， 震惊世界。

近日， 电影中凶手原型赵斗淳被曝将出狱， 受到广

泛关注。 4 月 24 日晚， 韩国 MBC 电视台在节目中公开

了赵斗淳的长相， 节目组称反复思考后， 认为国民安全

大于罪犯肖像权， 因此决定公开。

性侵儿童是极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如何减少这种犯

罪是很多国家面临的课题。 西方一些国家严格规定社会

各个部门在防止儿童性侵方面的责任， 为少年儿童构筑

起安全保障体系。


